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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建省目前所开展的新一轮林改与林区的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 ,林改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效用显

著。林改不仅促进了林区的生产发展 ,增加了林农的收入 ,使其生活更加宽裕 ,还促进了林区文明乡风的

形成 ,改善了林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并促进了村容整洁 ,加快了林区的民主管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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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是我国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 (以

下将“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简称为“林改”) 的第一

个试点省份。自 2003 年以来 ,福建省开展了以“明

晰所有权 ,放活经营权 ,落实处置权 ,确保收益权”为

主要内容的林改 ,其主要目的是为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林改积累经验。在过去的 4 年中 ,林改已成为社

会各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热门话题。本文主要针对林

改对福建林区新农村建设的效用予以分析。党中央

将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概括为 :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因

此各地、各部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成效也就集中地

体现在是否符合这 20 字的基本要求上。

1 　林改与福建林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关系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具有不相同的情况 ,

所以新农村建设必须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

进行 ,而不能搞“一刀切”。对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称的福建省而言 ,其森林资源丰富 ,林区面积

大 ,森林覆盖率高达 62196 % ,居全国首位。林业是

福建林区农民的主业 ,发展林业产业是福建林区农

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

径。同时 ,福建林区属于典型的集体林区 ,在 2003

年开展新一轮林改前的林地所有权构成中 ,国有占

10 % ,集体占 90 %[1 ] 。集体林在福建森林资源总体

中居主体地位 ,集体林的经营直接关系到林区居民

的生产和生活 ,也关系到林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是当

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要想促进福建林业的发

展 ,首先要解决限制集体林发展的一系列障碍。长

期以来 ,制约福建林业发展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 ,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林权关系不清、产权主体不明

和产权纠纷不断 ,以及由此引发的经营机制不灵活、

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林农作为集体林经营主体

的地位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这影响着其生产经营的

积极性 ,制约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也严重地影响了林

区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可见 ,集体林产权问题是制约福建林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因素 ,而产权明晰又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要求。要有效促进福建林业的发展 ,并使其

在林区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就必须抓好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因此 ,在以往历次改革的基

础上开展新一轮林改 ,不仅是现阶段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促进福建省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举措。为此 ,福建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和国家林业局的统一部署 ,于 2003 年 4 月发布了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开始实施以“明晰所有权 ,放活经营权 ,落实处

置权 ,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林改 ,明确

提出要通过改革来扫清林业发展的障碍 ,力求从根

本上解决集体林产权的相关问题 ,从而实现“山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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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 ,建立经

营主体多元化 ,权、责、利相统一的集体林经营管理

新机制 ,并借以推进福建林业的大发展 ,以便为林区

的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林改对福建林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主要效用

　　福建省自 2003 年初成为我国新一轮林改的第

一个试点省份以来 ,经过 4 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检验 ,其此次林改的主体任务 ———“确权发证”工作

已于 2006 年上半年基本完成 :全省有 11602 个村已

明晰产权 ,占有改革任务村总数的 9915 % ;完成明

晰山林产权面积 503 万公顷 , 占应改革面积的

9712 % ;集体商品林林权已登记面积 501 万公顷 ,占

应登记面积的 95 %[2 ] 。随着“确权”工作的不断深

入 ,“发证”工作也逐步得以落实。

此后 ,福建省的林改工作就进入到“配套改革”

阶段。随着林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林改的主要

效用也日益显现。福建省的新一轮林改不仅调整了

地区林业生产关系 ,而且极大地释放了地区林业生

产力 ,既为我国其他省份的林改树立了典范、积累了

经验 ,还成为当地林农参与绿色海峡西岸建设、贯彻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突破口 ,为福建林区的新农村

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改对福建林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效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1 　林改对林区生产发展的促进

“生产发展”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

了 ,才谈得上生活宽裕 ,才可能实现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和管理民主。基于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省情 ,福建省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广大林区如何

发展生产、林农如何脱贫致富。而福建省目前正在

开展的林改通过“确权发证”和“配套改革”等重要举

措 ,明晰了山林产权 ,促进了林区新的利益机制的建

立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林农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有力

地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林改使广大林农真正地拥有了山林的产权 ,

激发了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提高了生产经营效

率 ,从而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集体林“确权发证”后 ,原先由集体统一管理的

山林产权得以明晰到户或联户 ,林农们的植树造林

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对自己拥有产权的山林敢于投

入、舍得投入 ,从而出现了“把山当田耕 ,把林当菜

种”的现象 ,过去无人问津的山林成了香饽饽 ,林区

造林、种竹蔚然成风 ,个私造林的份额不断上升。据

统计 ,2005 年福建全省植树造林的面积已达 1318

万公顷 ,与 2003 年相比翻了一番多 ,其中非公有制

造林的比重大幅上升 ,已经由 2003 年的不足 50 %

上升至 2006 年的 7411 % ,非公有制林业已成为福

建林业建设的主体 ,一个崭新的集体林区发展机制

展现出来。同时 ,据《福建省林业森工统计年鉴》显

示 ,自新一轮林改以来 ,福建省的林业总产值已由

2003 年的 680 亿元增至 2006 年的 1002 亿元。

2)林改促进了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职能的转变 ,

由过去的直接插手生产经营 ,转向宏观调控、努力创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促进林区的生产发展。

为适应林改的需要 ,福建省各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积极创新行政管理机制 ,由过去主要侧重于行

政审批向监管、服务型转变 ,从而加快了各地林改的

进程 ,并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永安市

针对“确权发证”后林农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遇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积极主动地进行行政管理机制

的创新。2004 年 10 月 ,该市建立了全国首家林业

要素市场 ,将原先分属于不同部门和机构的管理职

权集中在一起 ,通过联合办公以方便林农 ,提高了办

事效率 ;该市还依托林业要素市场 ,积极推进山林产

权的流转和林权证抵押贷款 :截至 2006 年第一季

度 ,永安市就已完成林权流转面积 1192 万公顷 ,交

易额达 2163 亿元 ;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 ,该市的林

农还通过林权证抵押贷款获得了金融机构 7300 万

元的贷款[3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林农经营资

金不足的问题。同时 ,福建省各地政府还积极鼓励

林农和相关的林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创建行业协会

等各种非政府组织机构 ,以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和

利益共享 ,从而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在有关部门

的积极引导下 ,永安市已自发组建各类专业协会

110 多个 ,这些协会在林改后的林业生产中发挥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促进了林区经济的发展。

此外 ,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森林资源的增多也促进了

各地林产加工业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拉动了各地林

业生产的发展。

3)林改促进了各类新型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

建 ,促进了林业规模化经营 ,有助于林业生产发展。

林改的首要任务是明晰产权 ,即将山林产权落

实到各家各户。但产权明晰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

标 ,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在明晰山林权属的基础上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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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 ,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和促进林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根据这一思路 ,福建

省各地在林改第一阶段“确权发证”过程中 ,根据自

愿的原则 ,积极促使林农们通过采取家庭联合经营、

合作林场和股份制林场等形式 ,创建了一批新型的

林业合作经营实体 ;许多地方还积极促成林农或林

业合作经营实体与当地或临近的林产加工企业签订

相关的协议或合同 ,从而形成一批“产供销一条龙”、

“公司 + 基地 + 农户”和“林板、林纸一体化”的经营

模式。据福建省林业厅统计 ,截止 2007 年上半年 ,

全省农村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个数已经达到 5000

余个。以上这些优化组合方式有助于在产权明晰的

前提下促进山林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

的相对集中 ,从而有助于实现规模效益 ,并最终有利

于提高林业的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发展。

212 　林改对林区农民生活的改善

“生活宽裕”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在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后 ,

许多专家学者围绕“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什么”这个

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各方虽然还未能就此

达成全面的共识 ,但大多数的专家都认为新农村建

设的关键是要促进林农增收 ,以便使林农的生活日

趋富裕。他们认为 ,应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农民生活、促进生活富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

首要任务来抓。而福建林区通过林改 ,使林农们拥

有了一定数量的山林 ,特别是通过明晰山林产权 ,在

提升林农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同时 ,极大地提高了林

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山林经营的水平 ,不仅直

接地增加了林农的经济收入 ,还通过扩大就业机会

和进行林区村财收入的二次分配 ,间接地增加了林

农的收入来源 ,从而确保了林农收入有实质性地增

加。林改对林区农民生活的改善具体表现为 :

1)林改使林农成为山林真正的主人 ,使其更加

注重精耕细作 ,从而使他们来自于林业的收入大幅

增加。

正如前文所述 ,截至 2006 年底 ,福建林业的总

产值已达到 1002 亿元 ,比新一轮林改前有了大幅提

高 ,特别是南平、三明等重点林区的林农家庭总收入

中有 50 %左右来自于林业 ,这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水

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永安市为例 ,该市农

民人均林业收入在 2005 年达到了 2430 元 ,比 2003

年增长了 271 7 % ,占农民人均收入的 51 %[4 ] 。这从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06 年 7 月至 8 月采取典型抽

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 ,对该市新一轮林改的

第一个试点村 ———永安市洪田村的 38 户林农进行

的实地访谈和入户问卷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调查

结果显示 ,林改前后该村农户的家庭林业收入增长

显著 ,2005 年该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5269 元 ,其中

有 40 %左右来自于林业及其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

此外 ,一些林农还通过山林产权的流转直接获得转

让收入 ,如洪田村的赖兰亭小组 (该组共有 69 人)在

新一轮林改的初期通过对已达到主伐年龄的 10 公

顷马尾松和 1518 公顷杉木进行流转 ,直接获利近

43 万元 ,人均可得 6130 元。

2)林改促进了林区林业产业的发展 ,增加了就

业岗位 ,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进而增加了劳动

者的收入。

众所周知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林业生产

从采种、育苗到造林、抚育、采伐、加工等一系列环节

都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此外 ,林产品的加

工、运输、销售、森林旅游等行业也能吸收一定数量

的劳动力。通过林改而增加的就业机会既解决了劳

动者的就业问题 ,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又可以增加

就业者的收入。

3)林改通过收取集体林地使用费等方式 ,增加

了村财收入 ,并通过村财的二次分配 ,间接地增加了

林农的收益。

在林区 ,一些村财收入较多的村通过村财的二

次分配 ,主要用于扶贫、教育、劳动培训、养老、医疗

等方面的开支 ,这既有助于创建“灾有所帮、学有所

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和谐社会 ,又减少了家庭

困难的林农在这方面的开支 ,从而间接地增加了他

们的收入。此外 ,减免木竹产品税费、实行产销直接

见面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各种有效的措施也有助于

增加林农的收入 ,如福建省 2005 年实现还利于民、

反哺林业的资金多达 18 亿元左右[ 4 ] 。这些资金对

于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都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 ,林改有效地增加了福建林区农民的收入 ,

使其生活更加宽裕。在本课题组对林农的实地访谈

和入户问卷调查中 ,绝大多数的受访林农都表示改

革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13 　林改对林区乡风文明的促进

“乡风文明”既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主要内容 ,也是新农村建设取得成效的主要标志

之一。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

其内涵涉及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随着福建省林改的逐步深入 ,其所涉及的范畴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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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也逐步得以扩展 ,这促进了林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步伐和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并有助于促进文明乡风

的形成。林改对林区乡风文明的促进具体体现为 :

1)林改极大地改善了林区的干群关系 ,乡村干部

的形象得以扭转 ,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增强。

过去 ,乡村干部的主要职责是征粮、收税 (费) 、

抓计生 ,往往被群众视为对立面 ;同时 ,新一轮林改

前 ,部分林区的基层干部往往把集体山林视为己有 ,

随意采伐 ,并将所得任意花费 ,从而造成干群关系较

为紧张。在新一轮林改中 ,乡村干部的主要职责转

变为宣传林改政策和调解林改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山林产权明晰后 ,林农对山林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

保护 ,从而消除了乡村干部滋生腐败的土壤 ;同时 ,

职能的转变要求乡村干部主要为林农提供各种形式

的服务 ,如引导林农植树、种竹和组建各种形式的行

业协会等 ,使其在政府和广大林农之间充当了信息

传递和关系协调的角色 ;此外 ,乡村干部还在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可见 ,林改密切了林区的干群关系 ,提

高了政府的威信。

2)林改从根本上促进了乡风习俗的转变 ,有力

地促进了文明乡风的形成。

首先 ,林权改革改变了农村长期存在的一些陋

习。多山、多林的省情使得福建多数地方的农村居

民居住在山区和林区 ,因此其经济收入也主要依赖

于山林资源。但在新一轮林改前 ,由于不少地方的

山林主要由村集体统一经营 ,林农们对于名义上人

人都有份的山林资源没有实际上的控制权和收益

权 ,从而难以激发他们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而山地

多、耕地少的特点也使得多数农民平时的闲暇时间

较多 ,盗砍滥伐山林、聚众闹事的事件时有发生 ,从

而成为林区社会安定的隐患。以上种种现象致使林

区世风日下 ,各种陋习积重难返 ,乡风文明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新一轮林改使山林权属得以明晰 ,林农

们拥有了山林的产权 ,并深深地认识到山林对自己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性 ,他们平时忙于耕山、造林

和护林 ,注重林业的集约经营 ,并积极参与村里的各

项事业。如福建省永安市在新一轮林改中 ,仅木竹

产业经营每年就可吸纳农村劳动力近 6 万人 ,约占

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56 %。同时 ,林改还促使林

农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学习科学技术和

文化知识开始成为农村的一种新时尚 ,林农们积极

谋致富、求发展 ,过去的许多陋习也逐渐被摈弃。如

邵武市家塘镇铁罗村通过新一轮林改 ,已由过去远

近闻名的“上访村”变成了“稳定村”,而永安市西洋

镇桂溪村则由令人尴尬的“赌博村”转变为名副其实

的“文明村”[4 ] 。

其次 ,林改使林区的村财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

来源 ,而这些村财收入通过二次分配 ,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被用于帮助解决老人赡养、农村教育、村民大病

医疗、天灾人祸的救灾救济等方面 ,从而使不少林区

乡村呈现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困有所

帮”的和谐局面 ,村民们互助互爱 ,邻里之间、干群之

间的关系和谐。

再次 ,林改使长期以来困扰着林区的山林管护

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并维护了乡村的和谐和安定。

林改后各家各户之间、邻里乡亲之间和经营小组之

间为加强山林资源的管护 ,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形

成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管护责任制 ,保护和管理山

林成为广大林农的自觉行动 ,巡山护林的各项措施

得以真正落实 ,从而有效地防范了过去屡禁不止的

乱砍滥伐问题 ,有力地维护了林区的社会稳定 ,促进

了文明乡风的形成。

3)林改促使人们自觉地学法、守法和用法 ,从而

保障了林区的安定团结 ,并有助于文明乡风的形成。

林改既是一次产权明晰的过程 ,也是一次全面、深入

的民主法制教育过程。它要求乡村干部必须熟悉

《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

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据以引导村民搞改革、求发

展 ,同时还要求自身依法行政。一般的村民则既要

学法和懂法 ,还应该自觉地依法维权和办事。正是

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保障了林区在改革和

发展中的安定、和谐 ,并促成了文明乡风的形成。

214 　林权对林区村容整洁的促进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 ,其

主要目标是为农村发展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和生

态条件。而村容整洁是以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的

增加为前提的 ,只有收入增加了 ,才能投入更多的资

金用于改善村容村貌。对于林区而言 ,农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山林经营收入 ,至于村财收入就

更有赖于林业。新一轮林改将集体山林的产权明晰

到户 ,这激发了林农投资造林的积极性 ,从而极大地

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村民收入的增加是村财收

入增加的基础和源泉 ,因为村集体主要通过收取林

地使用费和集体预留的部分山林销售或流转而增加

收入的。随着林改后林地产值的不断提高 ,村集体

来自于林地使用费及收益分成等方面的收益也相应

增加了 ,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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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 ,近年来福建林区的村集体平均每年来自于林

业的收入可达 3 万至 5 万元 ,重点林区可达 10 万元

以上 ,个别森林资源丰富的村甚至达到了上百万元。

与此同时 ,林改使村集体用于集体山林管护等方面

的费用大大降低 ,这样每年又可节省一笔开支。这

“一增一减”最终增加了村财收入 ,壮大了村集体的

经济实力。以永安市为例 ,2005 年全市仅收取林地

使用费就达到了 2750 万元 ,村均 12 多万元[5 ] 。

村财收入的增加使过去的许多“空壳村”摆脱了

困境 ,并为林区改善村容村貌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 ,也为林区的文化、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公益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目前 ,福建林区

的村集体通过林改而增加的收入中的大部分被用于

乡村的道路、电网、自来水、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还

有部分被用于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

的建设。这些资金的投入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

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有助于改变乡村的村容村貌 ,

促进村容整洁。福建省邵武市水北镇的龙斗村山多

林多 ,在新一轮林改前 ,山林由村集体统一管理 ,生

产效率低下 ,农民从林业中得到的收益极为有限 ,资

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新一轮林改中 ,该村

将 1300 多公顷的集体山林均分到户、到组 ,人均约

0166 公顷。近年来 ,该村村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

5000 元 ,其中 70 %以上来自于林业 ,村财收入更是

高达 100 多万元 ,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榜样村”。

村财收入的增加使龙斗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有了

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他们投资近百万元为村民新建

了自来水厂、闭路电视、垃圾池、公共厕所 ,还投资近

200 万元新建了村小学。如今 ,该村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社会风气文明和谐 ,成为邵武市惟一一个省级

“文明村”。同样 ,永安市西洋镇则利用林改后新增

的村财收入修建了 41 公里的乡村水泥路、14 个公

益性公墓和骨灰堂 ,并用于 5 个村的自来水供应项

目[6 ] ,从而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此

外 ,林改使森林培育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 ,林

农们对于山林的经营已逐步趋于集约化 ,而且十分

注重抓好采伐迹地的及时更新与幼林抚育 ,原先的

一些荒山、荒地也种上了树。同时 ,林区各地还十分

重视实施交通要道第一重山景观林建设工程 ,以及

乡村“四旁”的植树造林工作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城

乡绿化、美化的进程。这既有利于生态公益林的建

设 ,又保护了林区的生态环境 ,还可以增加村民的经

济收入 ,并美化了村容村貌 ,一幅和谐整洁的林区新

农村景象正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215 　林改对林区管理民主的促进

“管理民主”是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

容 ,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然而 ,在林改前的福建林

区 ,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的集体山林经营管理权都掌

握在少数的村干部手中 ,村里的许多重大事项基本

上是村干部说了算 ,村财收支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

对全体村民公开 ,而大多数村民对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自身所应享有的权益也不太清楚 ,参政议事的意

识薄弱 ,加之当时村财收入有限 ,也没有引起村民们

的足够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引导村民参与

乡村管理 ,并逐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是实

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林改中 ,随着集体山

林相继落实到户或村民小组 ,如何处理改革中出现

的一系列重大事项就成为村干部和村民们共同关注

的问题。由于林改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 ,作为当事

人的村民当然应该参与其中。因此 ,新一轮林改既

是一次对林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也是一次全面、深入

的民主法制教育过程。在林改初期 ,为防止村干部

滥用职权贱卖山林和随意挥霍村财收入 ,福建省委、

省政府发文明确要求各地在新一轮林改中 ,要严格

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意见》的要求 ,实施“阳光作业”,严格按照《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森林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 ,既要注意因地制宜

和公开公正 ,又要注意尊重群众意愿和历史事实 ,保

证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使广大林农真正地成为

改革的主体。具体而言 ,就是林改方案在出台前必

须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 ,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愿 ,严

禁暗箱操作和以权谋私 ,以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

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的精神 ,各地在进行“确权”、

“发证”等涉及村民集体利益的重大林改方案时都明

确规定要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只

有获得 2/ 3 以上的票数表决的方案才能通过 ,才可

以正式执行。表决通不过的方案则要根据群众的意

愿进一步加以修改 ,并再次提交村民投票表决。毫

无疑问 ,这种做法保证了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从

而调动了广大村民参与林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并

有助于林改方案的实施和改革目标的实现。以福建

三明市新一轮林改的第一个试点村 ———永安市洪田

村为例 ,当地政府切实地把林权“要不要改”和“怎么

改”等关键问题交给村民自主决策 ;经过反复讨论和

引导 ,村民们逐步认识到林改的重大意义 ,并感受到

改革的紧迫性 ;随后 ,当地政府根据《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投票方式 ,确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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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操作性较强的改革方案。这种公开、透明、民主的

改革模式极大地激发了林农们的积极性 ,从而使该

村顺利地完成了“确权发证”等林改的主体工作 ,改

革试点获得了成功 ,为林改在全市和全省的推广积

累了经验。

同时 ,村干部为了使林改方案能够顺利地通过 ,

需要经常深入村民中进行宣传 ,并多方听取意见。

这不仅可使自己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民主管理

程序 ,而且通过其反复的宣传和引导 ,林农们也增强

了学法、用法和参与集体管理的意识。此外 ,更为可

喜的是 ,这种始于林改的村民票决制等各种促进乡

村民主管理的做法在福建林区已逐渐成为一种惯

例 ,村民们开始主动地参与集体事务管理 ,积极地推

动村务公开 ,以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 ,从而使乡

村的民主管理真正地落到实处 ,加快了林区民主化

的进程。如今 ,林区一旦出现涉及广大村民公共利

益的大事 ,基本上都要经过这套民主程序 ,与过去大

事小事均由村干部说了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比如 ,为了加强对林改后不断增长的村财收入

的管理 ,福建林区各地开始着手建立健全以村财收

支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村务公开和乡村事务民主管理

制度 ,不少村集体还设立了专门的村民理财小组 ,由

其代表村民对村财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管 ,从而使村

财的收支账由过去的“糊涂账”变为“明白账”。这不

仅有利于村财管理水平的提高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

林区乡村民主监督机制的完善 ,补齐了福建农村民

主管理中的一块“短板”。截止 2005 年底 ,福建已有

9819 %的村实现了村级财务公开 ,其中达到规范公

开的村占 661 3 %[7 ] 。当然 ,对于限额采伐指标的分

配等广大林农极为关注的问题 ,各地正力争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进行处理 ,以实现真正

的民主管理。

综上 ,林改提高了林区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 ,增

强了当地群众依法参政和维权的民主意识 ,推进了

乡村的民主管理 ,加快了林区的民主建设进程。

3 　结论

综上所述 ,当前福建省的新一轮林改已经取得

了预期的成效 ,这极大地推进了林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进程。林改不仅促进了林区的生产发展 ,

提高了林农的收入水平 ,使其生活更加宽裕 ,还促进

了林区文明乡风的形成 ,有效地改善了林区的生产

和生活环境 ,促进了村容整洁 ,而且加快了林区民主

管理的进程 ,符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要求。因此 ,林改是福

建林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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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 ity Analysis on Reform of Forestry Property System for Social ist Ne 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Region in Fujian

Wei Yuanzhu1 ,2 ,Zhang Chunxia1 ,2 ,Chen Qin1 ,Lin Ling1

(1.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

2.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ount ry Development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on forest ry property system being implemented in Fujian correlates closely to t he socialist new count ryside

const ruction of forest reg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 he utilities of t he reform on forest ry property system for socialist new count ryside const ruc2
tion of forest region in Fujian. The reform promotes t h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of forest region and increases forest farmers’ income and living

level . And it helps t he const ruction of forest regions’spirit ual civilization ,improves t 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t 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peeds up t 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process.

Key words : reform of forest ry property system ;forest region ;socialist new count ryside const ruction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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